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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請接背面） 

 
 

一、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有關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內容及立法目的為何？請

詳述之。（25 分） 

二、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0 條有關保護妊娠中之女性勞工的內容及立法精神為何？請詳

述之。（25 分） 

三、雇主對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，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、設備

之虞者，未有防止絕緣被破壞或老化等之設施，以致勞工感電死亡。該雇主違反那

些職業安全衛生法規？其法律效果為何？請詳述之。（25 分） 

四、如何增進爆炸性環境電氣工作人員的能力（competence）？請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規

之規定加以申論，並請提供未來修訂之建議。（25 分） 


